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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确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是劳资双方主张合法权益的前提，也是有效解决双方劳动争议的第一步。
1993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我国境内的所
有行业，个体商户与帮工，学徒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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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昊斌律师，北京劳动法律网创始人、北京著名劳动法专业律师，高级培训师。
具有丰富的非诉工作经验，先后为北京近千家企业提供非诉服务。
领导律师团队成功开发了员工手册、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企业劳动合同法培训等各
项公司客户法律服务产品。
在律师执业期间，曾经承办了许多有社会影晌的案件，如北京市首例出租车司机营运收入保证金返还
案，在《京华时报》整版报道，受到了中央二台《生活》频道的采访和报道。
诉北京理工大学的全国首例人事争议案，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
等八家报纸的报导。
北京市首例档案与户口争议案，此案办理后，建立了北京劳动律师网的品牌服务产品一一辞职设计服
务。
2007年底，此法律服务产品，受到了《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新京报》等十四家媒体的采
访和跟踪报导，同时受到了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湖南电视台等各种电视媒体的采访和报导。
2008年初，刘昊斌律师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邀请，登台讲授《劳动合同法》。

　　网址：WWW.Laborhr.com（北京劳动法律网）
　　电子信箱：liuhaobin20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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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　1.劳动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包括哪些？
　2.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聘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3.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协议》的非全日制工作人员同该用人单位属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4.在校大学生与用工单位之间因履行《实习期协议》发生争议的，是否属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
　5.已过退休年龄的人员被用工单位辞退引起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
　6.丢失职工档案引起的用人单位赔偿责任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7.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是否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
失？
　8.用人单位错误记载从事特殊工种职工档案材料，导致职工无法办理提前退休手续的，用人单位是
否应赔偿职工的养老损失？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受理这类案件？
　9.人事档案保存在单位，是否能据此确立双方劳动关系？
　10.劳动者以患病为由辞职的，用人单位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11.违约跳槽者是否需向原单位赔偿经济损失？
　12.是否能依据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劳务协议》，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13.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辞退是否具有合法性？
　14.用人单位可以随意扣发劳动者的工资吗？
仲裁时效第二篇 仲裁时效　1.申请劳动仲裁时效如何计算？
　2.超过劳动仲裁时效怎么办？
　3.劳动仲裁申诉时效的中断和中止事由有哪些？
　4.反诉的仲裁时效如何计算？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后的仲裁时效如何计算？
第三篇　劳动争议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1.劳动争议中关于劳动者工作是否认真由谁证明？
　2.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劳动者没有举证责任吗？
　3.劳动纠纷中辞职事实需要劳动者举证吗？
　4.社保缴费案件，是否需要劳动者举证？
　5.辞退违纪职工仲裁时用人单位要举证吗？
　6.确定劳动者工作年限，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吗？
　7.因除名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吗？
　8.职业病诊断过程中，用人单位应承担怎样的举证责任？
第四篇 劳动争议过程中的调解第五篇 仲裁之前的准备工作第六篇 立案第七篇 庭审技巧第八篇 人事争
议第九篇 工会在劳动争议中的作用第十篇 败诉案例分析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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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　　1.劳动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包括哪些？
　　权威解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的范围，从争议主体上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与职工；个体工商户与学徒、帮工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职工；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与本单位工人（或称工勤人员）及
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其他各类非工勤人员，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与本组织的全体人员。
从争议内容上包括：（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
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
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2.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聘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案例回放：2006年3月，蒋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一事业单位，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聘用合同
。
聘用合同中约定，如蒋某提前解除聘用合同，需向该事业单位交纳违约金五万元。
　　2007年7月，蒋某与某高新技术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于是蒋某向单位提出了解除聘用合同的请求
，单位不同意蒋某的请求，故蒋某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会受理蒋某的请求？
　　权威解答：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适用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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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做后盾，律师当参谋！
专业律师为您出谋划策，直击职场焦点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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